
立法会：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就「积极发展社会企业」议案的总结发言（只有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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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许晓晖今日（七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冯检基议员动议辩论「积极发展社会企业」议案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发表的意见，以下我谨作几点响应。 

 

  冯检基议员在议案中，以及刚才好几位议员都提及，希望政府检讨现有对社

企的支持措施，了解公众和业界的意见，以及参考外国的相关经验，以规划未来

社企的发展蓝图。 

 

  议员的意见与政府的政策方向大致上是一致的。我刚才发言提过政府在二

○○六年推出「伙伴倡自强」小区协作计划为新成立的社企提供种子基金、二○○

七年起投入资源培育社企人才、以致二○○八年起推出「社会企业伙伴计划」，

体现政府支持社企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事实上，过去几年在政府和许多有心人士共同努力下，我们喜见社企理念逐

渐为市民认识，一批社企成功在本地立足，持续营运发展并建立品牌，部分并不

需要政府提供资助，由商业或慈善机构，甚至是个人投资，营运自给自足，正如

李卓人议员分享的一个例子。此外，亦有民间组织利用政府资助成立商务中心，

为社企提供一站式支持服务，包括顾问及咨询服务，提供网上社企产品和服务推

广及销售平台等，可见民间推动社企的力量正日渐壮大。 

 

  正如一般企业，社企亦面对市场汰弱留强的现实挑战，要依靠有效的营运去

克服，并有适合的商业运作模式支持。社企的持续发展是各位发言议员关注的问

题，多位议员包括李凤英议员、潘佩璆议员和梁家杰议员提及加强社企的商业营

运能力，以及推动商界进一步参与社企发展，这同样是政府非常重视的未来发展

方向。 

 

  今天社企发展由刚起步时的政府推动，逐渐转入民间参与带动的第二阶段，

当中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商界对社企发展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于

今年一月成立了「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社企营办者、商界人士、学

者及热心推动社企的人士。 

 

  委员会其中一项职能，是加深各持分者的相互认识，并鼓励各方更紧密和有



系统地合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我们希望委员会的成立，能进一步结合政府和民

间的力量，完善有利社企发展的政策措施。委员会已于今年三月及六月分别召开

了首两次会议，就多个议题，包括现行发展社企的政策和支持措施，以及未来会

探讨的主要议题积极交换了意见。 

 

  本地社企成功的创业和守业例子，共同处是能捕足社会和市场需要，配合有

效商业管理和营运。外国社企亦有到香港发展，主要透过设立办事处或特许经营

的形式。这显示社企理念在香港日渐普及，市场除了容纳一批本地社企在香港建

立品牌，亦吸引外国社企在香港落地生根，让社会大众有更多途径认识及参与社

企，香港的社企亦可以汲取外国的成功经验，丰富自己的营运实力。 

 

  刚才多位议员认为，政府应参考外国例子，考虑为社企提供更多政策优惠，

例如给予社企税务优惠、外判政府部分工作予社企，为社企提供更宽阔的发展空

间。 

 

  我们认同，政府应该尽量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鼓励社企的开设和发展，为

此我们透过多方面措施，包括我在第一部分发言提到的种子基金，以及「社会企

业伙伴计划」等，为社企提供营运初期的资金，促进跨界别合作。 

 

  此外，政府于二○○八年推行先导计划，邀请社企优先竞投政府合约。先导

计划于二○○八年二月开展，由１９个部门推出合共３８份主要是为期一年的清

洁服务合约，涉及金额约１，７００万元，服务遍及全港１８区，社企成功投得

１６份合约。计划于二○○九至二○一○年度继续推行，共有５３份总值约２，

０００万元的合约供社企优先竞投。 

 

  以上均为协助社企开拓发展空间的政策措施，我们亦会适时检讨有关安排，

配合社企整体发展。 

 

  社企要透过商业模式运作，实现双重目标：即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在财政

上自给自足，同时达致公益目的。刚才多位发言的议员都认同这一点。长远而言，

社企应完全以商业原则营运，因此，我们认为应让社企与一般企业平等竞争，不

适宜为社企引入税务宽减措施或其它优惠政策。社企必须不断创新，寻找市场空

间，为社会或某些群体提供所需要但市场上缺乏的产品或服务，务求可以商业原

则运作，持续发展。 

 

  有议员包括黄成智议员和李慧琼议员亦提及，政府应该为社企提供不同的融

资渠道，包括设立种子基金和借贷基金，贷款给有意成立社企的机构。我们明白

社企和其它企业一样，在营运的初期环境会较为困难，因此我们推出「伙伴倡自



强」小区协作计划，目的是为社企项目提供种子基金，资助社企成立和营运。我

们现在正检讨协作计划的成效，以便建议未来的路向，制定合适的措施，为新成

立的社企提供财政支持。成立借贷基金涉及很多考虑因素，我们必须审慎研究。 

 

  关于部分议员指出某些外国国家已为社企设立法例，为社企订下法定定义，

社企咨询委员会最近对此亦作了初步讨论，但并未能取得完全共识。综合而言，

委员会强调由于社企发展在香港只属起步阶段，任何对社企的所谓官方定义必需

足够广阔，才能避免扼杀社企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现时不宜为社企制定法例，

因为特定的规管架构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限制，窒碍社企的发展。 

 

  主席，政府认为推动社企发展是一项长远工作，我们会继续聆听各方面的意

见，加强政府、民间和商界的合作，共同推动社企发展。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日（星期六） 

 


